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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条款、强制捆绑、免除“三包”……

天津市消协发布十件典型案例
案例1购货退款变“代售”

2025年5月，杨先生与老伴儿连
续一个月参加“悦购家”超市举办的免
费健康讲座。现场讲师推销虫草胶囊
并附赠蜂蜜，承诺交款后可全额退款，
相当于免费获得商品。杨先生见有人
现场退款，遂购买三份虫草胶囊，共计
9300元。等到申请退款时，讲师称此
次不能退款，只能以“代售”形式处理，
待三份商品售出后再退款。杨先生将
商品留于店内，于6月17日投诉至东
丽区消费者协会，要求退款。
经调查，杨先生反映情况属实。

“悦购家”超市辩称无强买强卖行为，
系杨先生自愿购买并同意代售。消协
认为，经营者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
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以免费为诱饵诱
导销售。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杨先
生购买一份虫草胶囊，经营者退还
6200元。
消协提示：老年消费者应提高防

范意识，谨慎参加各类“洗脑”式免费
讲座、体验、旅游等活动，避免因诱导
而冲动消费。

案例2一经售出概不退款

2024年12月，祁女士为孩子报名
游泳课，支付1500元，但始终未上课。
协商退款时，游泳馆以“售出概不退
款”为由拒绝，建议其自行转课。2025
年4月底，祁女士投诉至静海区消费者
协会，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全款。
经核实，祁女士投诉属实。游泳

馆称“开课后费用不退”，且已支付员
工提成无法追回。消协认为，祁女士
单方放弃课程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
责任。但游泳馆设定不公平格式条
款，等于排除了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
或请求退款的权利。经调解，祁女士
承担300元（总费用20%）违约金，游
泳馆退还1200元。
消协提示：消费者应根据自身实

际需求购买预付式服务，仔细阅读合
同内容，特别是违约责任条款，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

案例3扫码点餐捆绑餐具费

2025年9月5日，陈女士等四人
在滨海新区“遇小满赣饭菜馆”就餐，
结账时发现被收取每人2元、共计8元
的餐具费。陈女士认为该收费不合
理，投诉至消费者协会海滨分会，要求
退款。
经查，菜馆为节约人工成本实行

扫码点餐，系统根据就餐人数自动下
单餐具。消协认为，消费者享有公平
交易权和选择权，菜馆应提供免费餐
具供选择。经调解，菜馆退还全部餐
具费。
消协提示：经营者应将收费明细

透明化，将选择权交还消费者，在点餐
系统或菜单中设置“收费消毒餐具”与
“免费餐具”选项，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与选择权。

案例4防护疏漏致儿童摔伤

2025年2月22日，李先生带6岁

的孩子在静海区某温泉酒店亲子戏水
区玩耍。孩子不慎滑倒，后脑磕破、多
处擦伤。酒店仅同意承担医药费，以
李先生看护不力为由拒绝其他赔偿。
李先生于3月12日投诉至静海区消费
者协会。
经联合调查，确认戏水区防滑垫

铺设不均，孩子摔倒处无防滑垫。酒
店提供防滑拖鞋并张贴警示标语，李
先生未及时制止孩子未穿拖鞋跑跳，
亦负有一定责任。经调解，酒店在承
担1100元医疗费基础上，另支付护理
费、交通费、康复营养费等6300元，共
计7400元。
消协提示：儿童游玩时，家长应尽

到看护义务，注意人身安全，仔细阅读
游玩须知，避免意外发生。

案例5消费者卡费被私吞

2025年8月9日，刘女士在艾克
仕健身店团购体验后，经前台安排，
与会籍顾问索某某微信沟通并办理
年卡，支付1580元。9月，刘女士被
告知索某某私吞费用后离职，店铺
已报警。店铺承诺为刘女士补卡，
后又以案件未结为由拒绝她继续
健身。刘女士投诉至东丽区消费
者协会。
经查，刘女士在店内经前台介绍

完成交易，索某某行为属职务行为，健
身店应承担责任。经调解，健身店同
意刘女士继续使用年卡。
消协提示：购买会员卡或私教课

程时，尽量使用对公账户支付，并索要
正规发票或服务凭证。

案例6向未成年人售卖手机

孙女士13岁的孩子未经家长同
意，花费2899元在天津星游科技有限
公司滨海新区第二分公司购得手机一
部。孙女士要求退货遭拒，投诉至消
费者协会杭州道分会。

经营者以手机已拆封为由拒绝
退货。消协认为，13岁学生属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消费需经监
护人同意。监护人明确反对，消费
行为应属无效。经调解，消费者退
还手机，经营者退还2800元（扣除99
元代金券）。

消协提示：经营者应慎重对待未
成年人消费，大额或高风险消费须有
监护人陪同或同意，避免产生纠纷。

案例7在外保养免除“三包”

王先生在车辆“三包”期内因左前
轮轴承故障，到广汽埃安中北4S店维
修。店方以王先生在外对车辆进行过
日常保养为由，拒绝“三包”维修责
任。双方协商不成，王先生2025年8
月15日投诉到西青区消费者协会。

经核实，王先生所述情况基本属
实。消协认为，经营者不得强制指定
维修点，只要车主的保养合规，“三包”
责任不应免除。经调解，4S店为王先
生免费更换轴承。

消协提示：汽车消费者应确保保

养合规并保留相关票据，以保障“三
包”权益。

案例8拒退“意向金”

2025年1月，程女士购房时被推
荐天津凡本装饰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凡本装饰”）的装修服务，
销售员承诺交2万元装修意向金，以
后不装修可随时退款。程女士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也签订了装修意
向金协议，交付2万元意向金。2月
份，程女士与“凡本装饰”因付款方式
分歧要求退款，商家以协议约定“不予
退款”为由拒绝。程女士通过“全国消
协智慧315”平台投诉。

东丽区消费者协会经调查核实，
销售员确实做出2万元装修意向金可
随时退款的承诺。“凡本装饰”解释，意
向金协议中明确约定，如未在约定时
间内签订《家装宅配委托装修合同》，
则视为程女士违约，“意向金作为违约
金扣除，不予退还”。消协认为，程女
士交纳装修意向金，是基于购房时销
售员“随时退”的承诺，退意向金时被
告知协议中有不予退款条款，属于诱
导销售行为；意向金扣除相关条款既
未在协议中显著提示，也未予说明，属
于不公平格式条款。经调解，“凡本装
饰”向程女士退还2万元意向金。

消协提示：交纳订金、意向金等款
项前应仔细阅读协议，避免因概念混
淆导致权益受损。

案例9特价商品拒绝退货

2025年11月8日，王女士为老伴
儿购买打折衬衫一件，付款329元，后
发现衬衫左右不对称，存在质量问
题。商家以“特价商品不予三包”为由
拒绝更换。王女士投诉至静海区消费
者协会。

经查，店内贴有“特价商品不支持
退换货”告示。消协认为，“特价”只是
商家的促销手段，如商品存在质量问
题，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换。“特价不退
换”属于不合理地限制消费者主要权
利。经调解，商家为王女士调换一件
新衬衫。

消协提示：购买特价商品应仔细
查验质量，保留购物凭证，以便维权。

案例10吊牌遗失免除保修

郑先生在宁河区吾优家居装饰城
购买了一套皮质沙发。保修期内出现
爆皮，遂申请维修。经营者称需要沙
发吊牌才能申请免费维修，郑先生因
吊牌丢失，只能自费维修。2025年11
月15日，郑先生投诉至宁河区消费者
协会。

经营者坚称吊牌上的二维码是
申请免费维修的必要凭证。消协认
为，郑先生持有该沙发产品的购买收
据，既能证明购买行为，也能证明仍
在保修期内。经调解，经营者同意免
费维修。

消协提示：经营者在制定售后服
务规定时，应秉承人性化、合理化的原
则，避免因僵化流程引发纠纷。

记者 张艳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最新发布的2025年消费维权数据显示，全
年共受理投诉8445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比26.09%，虚假宣
传问题占比21.34%，两类合计占据投诉总量的近半数。为帮助消
费者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市消协从年度投诉中梳理出典型案
例，予以发布。


